
 

德雅中學家長教師會 ( PTA、TNSS  ) 章程 

 
1. 命名 ： 德雅中學家長教師會。 

 

2. 地址 ： 九龍又一村達之路十八號德雅中學。 

 

3. 目的 ：  

 (i)  加強家長與教師間之溝通，從而提高教育質素。 

 (ii)  為家長們提供渠道，彼此交流管教經驗。 

 (iii)  為方便家長對學校教學方針、行政措施提供意見， 

贊助學生福利等。 

 

4. 會員資格及分類 ： 

 (i)  基本會員：包括現任校長、在職教師及在校學生家長/監

護人均可參加。 

 (ii)  贊助會員：已離校之校長、教師及學生家長/監護人在繳

交會費後，即成贊助會員。贊助會員之權益與基本會員相

同，但不可競選主席、副主席及財政的職位。 

 

5. 會員權利 ：參與會議、活動、投票及監察會務進展情況。 

 

6. 會員年費 ：年費由全體會員大會決定(已繳之年費不獲發還)。 

           年費祗用於一般行政費用及經執行委員會通過之學生 

           獎勵計劃等。如有其他捐助，純屬自願性質。   

 

7. 立案及行政組織 ： 

 (i)  全體會員大會 ： 

為本會之最高權力機構，於每年十月至十一月舉行。執行

委員會將負責書面通知所有會員有關大會舉行之日期、時

間、地點及會議議程。法定之出席人數以不少於壹佰人。

如果出席人數不足，會議將押後十四天後再次舉行，重新

發出會議通知。在第二次召開之會議，不論出席人數多

少，均作法定人數論。全體會員大會的工作，包括通過或

修改會章、監察會務及財務報告、確認於十月上旬選出的

執行委員會名單。如有特別事故商討，祗要有貳拾名或以

上之基本或贊助會員書面要求，而執行委員會須於十四天

內書面通知全體會員，另行召開特別會員大會。 

 

 

 

    



 (ii)  執行委員會 ： 

成員包括本校校長、副校長、二名至四名現職教師及十至

二十名學生家長。校監、校長為當然顧問，副校長為當然

副主席，一名教師為當然財政(由校方委任)，一名教師為

當然文書(由校方委任)，其餘執行委員會委員包括主席一

名、副主席兩名(外務/內務)、財政一名、文書兩名，須

由一名會員提名，一名會員和議，在每年十月上旬舉行的

選舉大會上一人一票方式在家長會員中選出，並於全體會

員大會中確認。執行委員會成員每年最少開會兩次，出席

人數不得少於十人。執行委員會委員全是義務性質，任期

一年，期滿可以連任。執行委員會將執行全體會員大會之

議決，發展會務。如執行委員會委員(包括主席、副主

席、文書及財政)在任期內有出缺的情況，則由執行委員

會成員互相推選填補空缺，該名新委員的任期為出缺委員

餘下的任期。 

 (iii)  家長校董及替代家長校董: 

按校董會章程，於現正就讀於本校的學生的家長中選出家

長校董及替代家長校董進入德雅中學法團校董會。選舉方

法須符合香港教育條例，並詳列於本章附例之內。 

8. 財務報告 ： 

當然財政每年均需向全體會員大會及執行委員會解釋及報告財務狀

況。如有需要，全體會員大會有權要求核數人員覆核帳目。 

 

9. 解散及剩餘資產之處理 ： 

日後本會如需解散，須於全體會員大會或特別會員大會內，經該年

度已繳費之基本及贊助會員過半數親身或書面投票通過方可。解散

後本會之所有剩餘資產將捐予郭怡雅神父紀念獎學基金。 
 

• 本章程如有任何修改，須先獲得全體會員大會足法定出席人數之大

多數票通過、及經獲註冊官書面許可方為有效。 

 

 

 

 
      

   



家長校董/替代家長校董選舉方法附例： 

1. 按德雅中學法團校董會章程，本會須選出一位家長校董及一位替代家

長校董進入德雅中學法團校董會。家長校董及替代家長校董職能相

同，但於家長校董出席校董會期間，替代家長校董不享有投票權。 

2. 所有現有的學生的家長/監護人都有權選舉家長校董/替代家長校董，及

參選成為家長校董/替代家長校董。 

3. 家長校董/替代家長校董任期為兩年。期滿後可循選舉爭取連任。最多

可連任一次。 

4. 如家長校董/替代家長校董任期中其女兒離開本校，則任期立刻終止。

本會須於三個月內進行補選。 

5. 選舉將以書面形式進行。獲得最多票數的候選人當選為家長校董。獲

得第二多票數者當選為替代家長校董。 

6. 本會須於選舉前預留足夠時間通知所有家長報名參選家長校董/替代家

長校董。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2012 年 2 月        


